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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7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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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晶科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期限一年，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截至本公告日，

该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 280 亿元，在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袁溪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205,498.84144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8 月 2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8 月 2 日至 2056 年 8 月 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

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海宁市尖山新区海市

路 35 号) 

股东结构：浙江晶科为公司持有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浙江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浙江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5,079.34  1,203,324.68  

负债总额 592,748.52  838,334.02  

资产净额 362,330.81  364,990.65  



4 

 

 2021 年（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83,566.00  481,913.65  

净利润 17,572.32  2,659.84  

 

2、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联红路 89 号(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35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67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池制造；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海宁市袁花镇袁溪路 58-1

号、海宁市黄湾镇新月路 199 号（自主申报）) 

股东结构：公司直接持有海宁晶科 25.21%的股权，海宁阳光科技小镇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1.01%的股权，嘉兴科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 51.4%的股权，浙江晶科持有 1.54%的股权，海宁晶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 0.84%的股权，公司对海宁晶科的控制权比例为 99.83%。 

海宁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海宁晶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7,117.77  981,443.32  

负债总额 345,950.42  505,022.16  

资产净额 471,167.35  476,421.16  

 2021 年（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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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42,932.18  266,224.44  

净利润 23,773.12  5,253.81  

 

3、晶科新材料（义乌）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诚信大道 1555 号 2 号楼 1 楼 (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元器件

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

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工具制造；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模具销

售；电线、电缆经营；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结构：义乌新材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晶科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义乌新材料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义乌新材料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703.60 46,824.62  

负债总额 43,458.81 46,860.30  

资产净额 1,244.79 -35.69 

 2021 年（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6





8 

 



9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四）关于为义乌新材料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五）关于为滁州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

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包括或有债务）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罚息、复利按

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

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

强制执行费等。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甲方即有权要求乙方就前述债

务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因汇率/利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

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六）关于为安徽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安徽晶科担保的期限按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

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

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银

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贷款

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10 

 

（七）关于为上饶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3、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

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

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上述

担保均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融资担保均为满足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子

公司业务开展，均为向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风险整体可控。董事会

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晶科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39.38 亿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176.64%、32.85%，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9 日 


